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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的相似与分流

———以农民土地产权演变为视域

侯 建 新

人类古代世界先后存在着数十种文明， 多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少数保留下来， 大约

有七八种， 构成当今世界的精神版图。 所有这些文明， 在古代世界都有着不同的模式和独特

的发展轨迹， 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同一性。 不论蕞尔城邦， 还是大一统的强大王权统治， 甚

或戎马倥偬的军事帝国， 外表千姿百态， 内在社会关系却有深刻的同一性， 那就是人的依附

关系。 基于这样普遍的社会关系， 势必衍生出一些相似处的社会制度， 诸如农民土地模糊产

权制度。 须知， 农民与土地， 在古代世界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所谓模糊产权制度， 即指产权界限不明确， 弱势一方控制权缺乏保障的土地制

度， 它相对于现代产权而言。 制度性变化出现在近代， 根源却在前近代， 从这个意义

上讲， 古代世界的解读变得重要起来。 下面， 围绕古代世界的土地产权制度及其历史

命运， 笔者拟表述三层意思。 其一， 土地私有制并非古已有之， 以古希腊罗马文明、
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为例， 阐明土地模糊所有制曾在不同文明、 不同地区普遍存在。
其二， 这不是说各种文明没有差别， 也不是说所有的差别都没有意义， 某些差异不能

不察， 可能决定了以后不同的发展前景， 预示了近代早期大分流。 欧洲同样经历了古

代世界那样的土地模糊产权制度， 只是欧洲最先终结了它， 代之以越来越明晰的私人

产权， 并成为普遍的制度安排。 其三， 把问题认识由客体转向主体， 在探讨欧洲何以

率先摆脱人的依赖关系、 建立完全私人产权问题上， 做一点历史性溯源， 提出 “准
独立个体” 概念。 个体发展是私人财产权利史的标尺， 也是欧洲文明的标尺。

一　 古代世界的土地模糊产权制

揖别蛮荒时代，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 出现私人财产和私人财产观念， 不过， 它们

都是有限度、 有范围的， 并最终与特定的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 大体上， 前资本主义

２７



中　 国　 史　 研　 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社会实施土地模糊产权制， 与之相联系的是人身自由权利缺失， 不论东西方， 概莫能

外， 虽然统治严苛程度和自由缺失程度有所差异。
古希腊开启古典文明， 人们普遍认为雅典城邦公民有一定的自由和土地权利， 不过

它们皆与城邦公民身份绑定， 一旦丧失这样的身份， 境况顿时呈现云泥之别， 与外邦人

或奴隶无异。 伯里克利时代， 雅典人口大约 ２５—３０ 万人， 其中有公民权的男性人口只

有 ６ 万人！① 在这样的社会里多数人生命都朝不保夕， 遑论不受侵犯的私人财产权。 显

然， “身份社会” 与完全的私人财产制度， 风马牛不相及， 亦如水火不相容。 著名的凯

法鲁斯 （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ｏｆ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是外邦人， 他需要纳税， 却不能拥有土地，② 可见身份

比财产更重要。 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社会做过这样的描述， “不能认为每一位公民属于

他自己， 而要认为所有公民都属于城邦， 每个公民都是城邦的一部分”③。 希腊世界一

个响亮的革命口号是 “重新分配土地”， 这恐怕是最明显的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④

古罗马亦没有本质区别。 很长时间内， 罗马城邦实行一种公有体制， 凭借公民身

份可以获得一份土地， 被称作 “份地”， 在那块土地上， 城邦公民和城邦国家都有一

定权利。 到共和国中晚期， 个体财产权有所扩张， 产生所谓的 “公民法所有权”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 ｅｘ ｉｕｒｅ Ｑｕｉｒｉｔｉｕｍ， 简化成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 号称对有形物质的完全法律权力，
自由处置， 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然而在实践中， 城邦国家权力并未退位， 往往以某种

公共福祉的名义强制征用、 购买个人土地， 帝国晚期强制行为越发频繁。
例如， 公元前４２ 年， 屋大维为安置１７ 万名退役老兵， 他夺取了１６ 个城市的土地， 没有

给予任何补偿。 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说： “士兵们横行霸道地侵犯他们的邻人……并且选

择了最好的土地。” 意大利人不堪忍受， 纷纷向屋大维抱怨， 但屋大维为了自己的地位， 镇

压了暴动， 并坚持把抢夺来的土地分配了。⑤ 然而， 这些落到退役老兵手里的土地， 依然

是不安全的， 产权也不完整， 也就是说， 罗马人从未突破古代世界传统的地权制度。
后来， 罗马法的 “所有权”， 被划分为 “拥有” “占有” “使用” “收益”， 向罗

马法所有权概念注入了现代因素。 不过， 这项改造罗马法的成果， 是由中世纪晚期西

欧注释法学派完成的， 体现了欧洲封建社会发展诉求， 是日耳曼人的贡献。 在整体淹

没个体的古罗马社会里， 难以追求完整的私人产权。
古代世界另一个杰出文明———中华文明， 同样不具有完全的私人产权。 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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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商鞅变法中 “除井田， 民得卖买” 解释为土地私有制确立， 甚至写进教科书，
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异议。 一般认为， 随着井田制逐渐瓦解， 早在战国时期， 各国就

普遍实行了授田制。 近年来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出土， 愈加证明按户授田的 “授田制”
普遍存在。① 虽然人们关于授田制有不同看法， 诸如 “国家土地所有制” “地主土地

所有制” 或 “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等，② 但都说明了土地产权的多重性， 却无法证明授

田制下单一的土地私人产权。 授田制即王朝直接向农民授田， 且有期限； 授田制也从根本

上阐释了相继而来的编户制的核心功能———保障王授之田的租役征收。 秦汉授田制、 三国

时期屯田制以至后来的占田制、 均田制等， 都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全国土地的统辖与控制。
编户制同时也是整套的人身管控制度。 户籍中详细载明户主的姓名、 年龄、 住

所、 财产、 人口等， 以后还增加了肤色、 身高等信息。 与之相连， 是什伍连坐之法。
五家为伍， 十家为什， 不准迁徙， 相互监督， 相互检举， 否则十家连坐。 “不告奸者

腰斩， 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③ “编户齐民” 制， 剪除贵族、 长老等社会成分， 所有

人统统都是国君治下子民， “齐”， 乃无差别之意， 所谓 “六合之内， 皇帝之土……
人迹所至， 无不臣者”④。 皇权直接控制全国劳动力和土地。 黎民百姓人身和土地最

终依附于皇权， 必要时， 皇权可以褫夺任何一个臣民的土地， 甚至生命。
不过， 如将古代中国土地制度完全归为 “王有” 或 “国有”， 也有不妥之处， 因

为确实还存在其他成分所有。 实际上， 在一块农民占有并耕作的 “授田” 上， 还存

在着耕作者权利， 他独立占有土地， 独立劳作， 而且有一定处置土地的权利， 诸如可

以买卖、 转租和传承土地。 当然土地买卖 “不得过本制”⑤， 出现户主逃亡、 绝嗣等

情况， 土地将被收回， 重新进入授田程序。 两宋以后， 土地交易限制减少， 买卖不无

频仍， 不过没有因此改变农民占有土地的性质。 不论继承人还是购地者， 必须继续承

担土地赋役， 因为土地承载着人身依附关系， 所以土地买卖仍然不是一般的商品交

易。 土地的身份特征， 同样适于描述官绅的地产， 从秦汉的名田制， 到清朝中期权臣

和珅的万顷良田， 一般无二， 一样不是独立的、 纯粹的私人财产。 总而言之， 将古代

中国土地归为模糊产权更符合历史事实。
小农的土地权利不可否认， 可是比照土地上高高耸立的皇权， 只是低度产权。 即使

承平岁月， 也是 “有田则有租， 有家则有调， 有身则有庸”⑥， 与其说是 “自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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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宁称其为郡县制下的 “编户农” 更妥当。① 况且， 小农土地权利极不稳定， 法律保

障性不足， 当王朝末期社会动荡之时， 显得尤其不安全。 强权威胁来自皇权， 还来自地

方上的 “官户” 即官绅。 他们本是皇权倚重的社会精英， 其中不乏 “股肱之臣”， 所谓

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然而二者之间亦有结构性矛盾， 一些 “权势大家” 贪赃枉法，
总盘算着利用权力多分一杯羹。 不少官绅恶性兼并土地， 且 “影隐腴田”， 拖欠钱粮，
明天启年间， 吏部尚书顾秉谦贪污纳贿， 被掘出窖藏银四万余之巨， 却还拖欠 “户下应

输各年钱两一千四百二十四两”②。 大学士董其昌 “膏腴万顷， 输税不过三分”③。 有

人还非法收受 “诡寄” 或 “投献” 的土地和佃户， 吞噬本该归属朝廷的巨量赋役。
而朝廷国库的所有亏空， 最后都转嫁到编户农头上， 结果， 一些小农宁愿将平素

钟爱的土地弃如敝履， 以逃避猛于虎的苛政。 逃亡者越多， 留下的编户农的赋役越

重， 于是流民队伍像滚雪球似的无法阻止， 以致严重威胁中央王朝。 据胡如雷考证，
在那个时期， 农民中佃户最多而参加流民队伍的却远较编户农为少， 此点有力地证

明， 编户农在经济上比佃农更不稳定。④ 编户农的土地权利之脆弱由此可见一斑。
欧洲也曾经历上千年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土地模糊产权制度。 公元 ５ 世纪中叶罗马

帝国覆亡， 文明主体变更， 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日耳曼蛮族入主欧洲， 永远改变了这

块土地的政治格局。 以法兰克王国为代表， 王国政府软弱， 权力分散， 查理曼死后社

会更加动荡不安， 充溢着暴力和无序； 外部还有伊斯兰世界和北欧海盗等严重威胁。
查理曼的继承者们无法保持统一的中央政权， 各地权贵只能尽其所能进行自卫， 这

样， 催生了一种地方防御体系， 它就是欧洲封建制。
在社会上层， 是领主—附庸关系， 或称封君—封臣关系 （ｌｏｒｄ⁃ｖａｓ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一种以个体为纽带的效忠关系。 不同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的 “君臣” 关系， 欧洲的

“封臣” 没有官员的含义， 而是愿意为领主服军役且被领主所接受的人。 当武装的封臣

围绕在国王身边的时候， 底层村社村民也将自己分别置于各类领主的保护之下。⑤ 那个

时期， 人们最急切的需要是安全， 哪怕领主是残暴的， 哪怕要付出自由的代价。
在欧洲封建制度下， 村民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依附佃农 （ｂｏｎｄｍｅｎ）， 不得不委身

于领主， 以获得庇护： 人成了领主的人， 原来的份地变成庄园保有地。 一方面， 在这块

土地上， 领主拥有领主权 （ｓｅｉｇｎｏｒｙ）， 据此征缴租役， 实行强制劳役； 还迫使佃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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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义务， 诸如保有地继承、 转移时要经领主允准， 并缴纳一定捐税； 佃户不能自

由迁徙， 不能自主寻找生计， 不能自主指定保有地继承人， 甚至结婚也要领主批准等。
另一方面， 在佃农耕作的土地上， 佃户也拥有一定权利， 称作保有权 （ｔｅｎｕｒｅ）。 他们可

以转移土地， 以至买卖和出租土地， 由于受到庄园习惯法保护， 佃户对土地的保有是稳定

的。 在社会上层， 封君很难染指封臣的采邑； 在社会下层， 领主剥夺佃农土地亦属不易， 同

样要经过规定的法律程序， 很少成功， 庄园档案中极少有佃户土地被剥夺的记录。 司法程序

中， 土地保有权受到格外重视， １２ 世纪中期教会法学家提出著名的 “归还原则” （ｃａｎｎｏｎ
ｒ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ｎｄａ）： 在确定谁是最合法的权利主张者之前， 先保证保有者恢复原来的土地。 王国法院

通常将保有权诉讼置于优先地位。 所以， 在中世纪法律文献中， 几乎所有的土地诉讼案件都是以

法定 “保有” 为依据， 很少找到 “所有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这个概念，① 也就不必感到惊奇了！
每一块土地上往往不止两种权利， 一般说来， 由于土地层层分封， 不仅有佃农和领

主权利， 还有领主的领主权利， 乃至国王权利， 被称为 “土地权利束” （ｂｕｎｄｌｅ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土地在阶梯形的结构中为由下至上不同等级的人所共同 “持有”， 国王也不例外。
法律史学家辛普森说： 法学家从来不认为国王拥有全国土地， 即使在王室领地上， 国王也

不拥有全部产权。② 柯里强调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不能拥有土地本身， 而只是

拥有一份权利在那块土地上”③。 梅因、 梅特兰、 麦克法兰等著名学者都先后论述了中世

纪模糊、 混合产权制， 麦克法兰总结道， “封建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所有权的奇特混合”④。

二　 欧洲最先终结了模糊产权制

古代世界里， “自由” 是稀罕物。 在欧洲， 同样存在屈辱与压迫， 存在自由权利

缺失； 可是， 那样的生活未能循环无端地复制下去。 人身自由权利和私人财产权利在

中世纪欧洲生根、 成长， 是一体两面的历史过程。 康芒斯指出： “直到 １６８９ 年的革命

把统治权和财产分开以后， 私人财产权才在英国生效。 只要统治者对臣民的生命财产

有任意处置的权力， 就不可能存在什么不可侵犯的财产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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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Ｆ. Ｐｏｌ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Ｆ. Ｗ.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ｗ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ｄｗａｒｄ Ｉ， Ｖｏｌ. ＩＩ，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 ｐ. １５３， ｎｏｔｅ.
Ａ. Ｗ. Ｂ.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Ｌａ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ｐ. ４７ － ４８.
Ｊ. Ｍ. Ｃｕｒｒｉ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ｐ. １６９， ｎｏｔｅ １.
Ａｌａｎ 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 “Ｔｈｅ Ｃｒａｄｌ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ｉｎ Ｊｅａｎ Ｂａｅｃｈｌｅｒ， Ｊｏｈｎ Ａ. Ｈａｌｌ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 ｅｄｓ. ，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８８， ｐｐ. １９４ － １９５. 并参考 〔英〕 梅因

（Ｈ． Ｓ． Ｍａｉｎｅ） 著， 沈景一译： 《古代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 年， 第 １７０ 页； Ｆ. Ｗ.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０８， ｐ. １５３.
〔美〕 康芒斯 （Ｊｏｈｎ Ｒ． Ｃｏｍｍｏｎｓ） 著， 于树生译： 《制度经济学》 下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１年， 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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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在理论上、 法律上和实践中率先确立完全私人土地产权？ 私人所有权不

是暴力掠夺的结果， 也不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欧洲私人财产权最早确立于中世纪晚期

近代早期， 距工业革命还有一个世纪。 私人土地产权乃社会长期积淀、 演化而来， 因此，
其孕育和诞生的谜底在中世纪。 不少学者将其追溯到欧洲封建关系中独有的契约因素， 后

者构成其土地关系中的最重要特征， 从而推动土地制度走向单一、 排他性的土地产权。
与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相比， 中世纪欧洲土地产权个性特征，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比之领主的权利， 附庸或佃农的权利是弱势、 低等级的， 却是不可剥夺

的。 臣民拥有权利观念， 成为社会共识， 并融进法律性的社会规则里。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 Ｓ. 密尔松等中世纪法律史学家认为， 封建习惯法的核心概念不是财产， 而是

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① 欧洲封建制是压迫穷人的制度， 不过， 即使在农奴制最残

酷的时期佃户也没有完全丧失权利， 领主很少能恣意妄为， 生杀予夺。 因此， 这样的

封建制不完全属于意志和权力范畴， 而是在对立双方保持了一定张力。
其二， 臣民权利是相对独立的， 人们对法律和法庭的诉求是真实的， 在这种条件下，

法律最高权威既成为必要又变得可能， 所以在法律框架下产生了有效的博弈和抵抗。 臣民

可以凭借这种权利抵抗贵族领主甚至国王， 使统治者的专横和盘剥受到阻抑， 虽然并非总

能成功， 却弥足珍贵。 乡村中间阶层借势而起， 逐渐成长为第三等级， 竟在议会中与僧俗

贵族成鼎足之势， 使得等级博弈进一步程序化、 制度化。 这些情况时人大概不以为意， 甚

至习焉不察， 可是回放在历史长河的比较视野中， 人们发现这一秉性不仅独特， 而且至关

重要。 伯尔曼指出： “可分财产权的概念或在同一块土地上多重权利享有者的概念， 并不

是一个西方独有的概念。 然而， 西方封建财产产权体系在其有关各种对抗的权利的相互关

系的概念上却是独一无二的。”② 欧洲私人土地产权演进路线图， 正是从这里起步。
其三， 鉴于上面两点因素， 在土地模糊产权制中领主无法形成绝对的支配地位。

封君和封臣， 领主和佃农， 他们之间人身有份， 贵贱有等， 却不构成绝对的差别， 强

者难以予取予夺。 布洛赫说得相当明确， 他认为多重土地财产权中， 没有绝对的权

力， 他说： “重叠的物权等级制强加在所有的土地上， 在这种物权范围内一切都同样

得到遵守， 没有任何一项法权对平民财产具有绝对的居支配地位的性质。”③

统治者的任意性是否事实上受到限制？ 封建地租的变化是个晴雨表， 它与佃农个

体权利的有效性成反比关系。
在西欧大部分地区， 地租一旦确定下来， 就受到习惯法保护， 很难改变。 中世纪习

３２

①
②

③

Ｓ. Ｆ. Ｃ. Ｍｉｌｓ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 ２４.
〔美〕 哈罗德·Ｊ. 伯尔曼 （Ｈａｒｏｌｄ Ｊ． Ｂｅｒｍａｎ） 著， 贺卫方等译： 《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第 １ 卷），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３０７ 页。
〔法〕 马克·布洛赫 （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 著， 余中先、 张朋浩、 车耳译： 《法国农村史》，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１９９７ 年， 第 １４７—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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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地租几乎成为固定地租的代名词。 一方面， 地租固定可以保证领主的收入， 维持庄园

秩序； 另一方面， 防止领主过分侵夺， 被称为保护农民经济的 “防波堤” （ｄｙｋｅ）。 对

封建主而言， 抬高地租被认为如同人拔着自己头发想离开大地一样不可能。 在一二百

年间， 物价上涨， 生产效率提升， 地租却不变或基本不变， 实际上在萎缩， 佃农得到

的实际利益不可小觑。① 土地增值成果大部分流进农民口袋， 促进小农经济普遍繁荣，
成为培育市场经济的沃土。 有证据显示， 中世纪晚期西欧大部分地区， 个体农民的生

产、 收入和消费获得了普遍发展。 在那里， 佃户个体可以积累资金， 购买土地， 扩大持

有地， 一部分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主， 从而改变乡村社会结构， 开拓了新前程。
中世纪欧洲酿造的成果， 到中世纪晚期势必释放出巨大能量， 从而改写古代世界

的规则。 以英国为例， 随着佃农的人身解放， 佃户中公簿农越来越多， 并受到王国法

院保护； 与此同时土地也悄悄踏上蜕变之旅。 原封建保有地性质逐渐蜕化为产权边界

清晰、 租期确定的商业或半商业性土地； 习惯地租的堤坝也被市场大潮冲塌， 迫使习

惯地租和地价不断趋向市场价格， 为庄园经济划上最后休止符。 习惯地租曾经助力于

市场经济繁荣， 后者发展起来却将其反噬， 而这一切都归于长期的日积月累的生活演

化， 看似波澜不惊， 实则春潮涌动， 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土地混合所有制就是这

样被终结。 它是中世纪社会演化的结果， 不是暴力的产物， 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的馈

赠， 恰好相反， 新产权制度是新时代开启的重要条件。 中世纪晚期， 单一的私人产权

已然孕育成型， 继而发生的圈地运动， 不过使其表里如一， 名实相符。
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 最终使所有权从政治依附关系下完全

解放出来， 取得独立于政治关系的经济形式。 一块土地上重叠着不同等级人的权利，
曾是中世纪的普遍现象， 但到 １７ 世纪下半叶， 最先在英格兰， 继而在西欧、 北欧、
南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国家， 法庭上原告声称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权利， 这是人类历史上

从未发生过的私有制。 马克思指出， “这样， 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
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 简单地说， 就是摆脱了

一切传统的附属物”②。 霍斯沃斯也指出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变化： “普通法

已经开始将所有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视作绝对权利， 该权利对整个世界都有效， 而不仅

仅是原告针对被告的权利。 这是现代所有权的原则。”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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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评论说： “如果一个佃农的地租能够 ２００ 年或 ２５０ 年保持不变， 只需把自己保有地获利的 １ ／ ５， １ ／ ６
甚至 １ ／ １８ 上交即可， 这样的状况连现代农场主也会嫉妒不已。” 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 １９６７， ｐ. １２０.
〔德〕 马克思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资本论》 第 ３ 卷，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６９７ 页。
Ｗ. Ｓ. Ｈｏｌｄｓｗｏｒｔｈ，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ｗ， Ｖｏｌ. ＶＩＩ，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ｔｈｕｅｎ， １９２５， ｐ. 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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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准独立个体”： 欧洲文明的标尺

“人是万物的尺度”， 黑格尔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命题， 其实， 何尝不是一个

伟大的历史学命题？！ 把认识问题由客体转向主体， 才能从更深层次上完成对特定历史问

题的探究。 为什么欧洲土地模糊产权制被废止， 最终要归结于西欧群体和个体及其秉持的

价值观念。 从历史长时段看， 他们诉求的阶段性目标不是没有变更： 佃农曾极力维护稳定

的习惯地租， 可是当中世纪晚期摆脱习惯地租可获取更多自由和更高土地利润的时候， 冲

垮习惯地租的基础力量还是他们， 中坚农民和乡绅阶层尤其重要。 他们的具体目标是有形

的、 可变的， 始终不变的是保护他们自己既有的权利， 并不断伸张之。 财产权是个人权利

的一部分， 说到底， 个体发展是私人财产权利史的标尺， 也是欧洲文明的标尺。
历史告诉我们， 欧洲新纪元胚胎的形成比通常认为的更早。 西欧民族在采纳和改造古

典的、 犹太的、 基督教的以及日耳曼自身传统的某些元素基础上， 经历数百年痛苦的文化

互动与磨合， 形成与上述文明有关联却在本质上有别于它们的文明， 一种新出现的文明。
欧洲文明是日耳曼人入主欧洲、 尤其创建封建制以来长期社会积淀和社会共识的产物。

公元八九世纪欧洲封建主义产生， 是欧洲文明的先声， 它与其后逐渐确立的欧洲

文明元规则遥相呼应， 致力于构建一种原创性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秩序。 欧洲封建制

的核心是领主附庸关系。 一方面， 领主与附庸关系是等级关系， 人身依附关系； 另一

方面， 领主附庸双方都必须履行相互的权利和义务， 忠诚是双向的。 倘若一方没有履

约， 另一方可以解除关系， 被称为 “撤回忠诚” （ｄｉｆｆｉｄａｔｉｏ）， 换言之， 领主可以抛弃

违约的附庸， 附庸亦可离弃恶劣的领主。 布洛赫说： “附庸的臣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

契约， 而且是双向契约。 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 他便丧失其享有的权利。”①

不过， 笔者更倾向称之为 “准契约关系”②。 一则封建契约毕竟不是现代契约， 缔约

双方不是平等的； 一则虽然是不同等级之间的不平等约定， 然而却对双方都有实质性约束

力， 且受到法律保护， 因此称为准契约关系。 这里， 不是一般性地褒贬欧洲封建制， 而是

认真地认为， 基于这种契约因素酿成的政治关系， 在推动人类社会从 “身份” 到 “契约”
的转变中迈出关键一步。 在 “准契约关系”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出现了权利 （ｒｉｇｈｔ） 与权

力 （ｐｏｗｅｒ） 的抗衡，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序并可传承博弈成果的较量， 不仅发生在

议会和社会上层， 也发生在乡村和城镇， 甚至在行会、 商会、 大学等各种共同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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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６５， ｐ. ４５１.
此为查尔斯·泰勒提出， 见 〔加〕 查尔斯·泰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著， 冯青虎译 《市民社会的模式》，
邓正来、 〔英〕 Ｊ. Ｃ. 亚历山大 （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编 《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

径》，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１２ 页。



古代世界的相似与分流

如果说欧洲封建关系是准契约关系， 那么， 在这种关系的背后一定站着与之对应

的主体， 也就是与道相应， 与法相契的个体， 如何历史性地评估这样的个体呢？
独立个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即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的个体， 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个

体。 中世纪的个体不是独立个体， 然而与其日耳曼部落时代的个体相比， 与古希腊罗

马文明或其他文明中的个体相比， 已发生突破性的变化。 他们是不成熟的独立个体，
是成长中、 过渡状态的独立个体， 笔者以为， 称他们为 “准独立个体” 可以更恰当

地表达他们的个体成长状况， 也更合理地解释他们所创造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 只有

“准独立个体” 才能创建 “准契约关系”， 否则即使一时出现， 也不能承续。
自从封建制下的 “准独立个体” 产生， 到中世纪中期欧洲文明元规则生成、 欧

洲文明确立， 顺理成章。① 二者相得益彰， 虽然相隔数百载， 却毫无违和之感。 这是

欧洲文明的发酵期、 肇始期， 从中世纪早期封建主义， 到中世纪中期欧洲文明核心内

涵确立， 再到近代启蒙运动， 其精神谱系一脉相通。 个体的成长亦世代相承。
欧洲独立个体的历史溯源， 不是笔者创见， 实际上， 欧洲学者早已用实证方式描述

个体发展的历史足迹。 剑桥大学人类学家 Ａ. 麦克法兰将英国 “独立个体” 追溯至 １３
世纪， 他用庄园档案资料证明， “他们在地理和社会方面高度流动着， 在经济上是 ‘理
性的’、 以市场为导向追逐实利的， 在亲属关系和社会生活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②。 Ｃ.
戴尔则认为， 英国自 １３ 世纪开始从共同体本位逐渐转向个人本位。③ 近年则有 Ｌ. 西

登托普新作 《发明个体》 问世， 他从独立个体发生、 发展的角度， 阐述欧洲个体精

神史以及中世纪研究的现代价值。④

为什么中世纪欧洲农民能够稳定地保有土地， 并对任何 “侵占” 其土地的人甚至

他的领主都享有一种诉权？ 为什么习惯地租几乎成为固定地租的代名词， 有效地抑制领

主贪欲， 创造了小农经济的普遍繁荣， 遂使农业成为欧洲资本主义最早的策源地？ 以至

为什么西欧国家先后抖掉土地产权外衣上的封建关系碎片， 终结土地模糊产权， 率先确

立完整的私人土地产权并与古代世界分流？ 凡此种种， 都可以从欧洲中世纪史得到启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专项资助。
〔作者侯建新， １９５１ 年生，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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